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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省民政厅文件 
 

 

 

 
河南省民政厅关于开展全省性 

社会团体、民办非企业单位 2019 年年度检查的通知 
 

省直各有关单位，各全省性社会团体、民办非企业单位： 

根据《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》《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

暂行条例》《民办非企业单位年度检查办法》等有关规定，省民

政厅将开展 2019 年度全省性社会团体、民办非企业单位年度检查

工作，请各单位按时报送年度检查报告等有关材料，在规定时间

内接受年度检查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业务主管单位职责 

请各业务主管单位认真履行社会组织年度检查的初审职责，

对主管的社会组织遵守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情况、按照章程开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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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动情况、人员和机构变动情况、财务管理情况等进行监督审查，

并督促主管的社会组织及时向我厅提交年度检查材料。 

二、年度检查范围 

2019 年 6 月 30 日以前经省民政厅登记成立的全省性社会团

体、民办非企业单位，均应参加年度检查。 

三、年度检查材料报送时间及要求 

全省性社会团体、民办非企业单位年度检查时间为 2020 年 1

月至 5 月 31 日，在此时间内完成年检材料的填写、报送工作。 

（一）2020 年 3 月 22 日以前在网上填报年度检查报告书。应

当参加年度检查的全省性社会团体、民办非企业单位登录河南省

社会组织网，在首页进入“网上办事大厅”，按照社会组织类别

填写注册信息后点击“年检”，进入年检系统，进行年度检查报

告书的填写。 

（二）2020 年 3 月 31 日以前将年检材料交业务主管单位初审

（直接登记和已脱钩的社会组织除外）。提交初审的年检材料包

括：1.获得“网上审核通过”结论并由法定代表人签字、加盖社

会组织单位印章的年度检查报告书（一式三份）；2.委托会计师

事务所出具的 2019 年度财务会计报告（一式三份）；3.社会组织

党建批复证明原件及复印件（复印件一式三份，需签字并盖章）；

4.已经取得执业许可证的民办非企业单位，同时提交执业许可证

副本及复印件（复印件一式三份，需签字并盖章）；5.法人登记

证书副本；6.业务主管单位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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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2020 年 5 月 31 日以前将业务主管单位提出初审意见并

加盖印章的年度检查报告书和上述其他材料提交省民政厅社会组

织管理局（郑州市郑东新区祥盛街 18 号 417 房间），直接登记和

已脱钩的社会组织直接提供法定代表人签字、加盖社会组织单位

印章的年度检查报告书和上述其他材料。 

以上材料报送工作，请社会组织严格按照期限办理，我厅将

组织人员集中办理年检事宜，逾期不予受理。 

四、年度检查结论 

省民政厅按照社会组织上报的年检材料，依据社会组织年度

检查的标准（见附件 1、附件 2），结合业务主管单位初审意见，

对社会组织年度检查做出“合格”“基本合格”“不合格”的结

论。根据年检中发现的问题，对存在违规的社会组织下发责令整

改通知书，责令其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整改工作并提交书面整改报

告，我厅将组织人员进行审查验收。对审查验收仍不合格或拒不

接受整改的社会组织，省民政厅将视情况列入社会组织活动异常

名录或依法作出行政处罚。对连续 2 年不接受年度检查的社会组

织，将给予撤销登记的行政处罚并列入社会组织严重违法失信名单。 

五、年度检查结果公告 

省民政厅通过“河南省社会组织网”和省内主流媒体对社会

组织年度检查结果向社会进行公告。 

六、年度检查注意事项 

（一）社会组织要高度重视，认真准备，指定专人负责此项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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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，在规定期限内报送年检材料，对年检信息的真实性、完整性

和准确性负责。 

（二）根据有关规定，我厅不再推荐 2019 年度省本级社会组

织年度检查会计师事务所，请各社会组织自行确定有资质、信誉

好的会计师事务所，出具真实的财务会计报告。 

（三）社会组织在年检过程中遇到问题，可以通过以下电话咨

询：1.社会团体年检材料报送、填报内容咨询电话 0371-65906125、

0371-65906119，2.民办非企业单位材料报送、填报内容咨询电话

0371-65906765、0371-65506768、0371-65900392，3.河南省社会

组织网咨询电话 13783533801（手机）。 

 

附件：1.全省性社会团体年度检查标准 

2.全省性民办非企业单位年度检查标准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1 月 2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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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全省性社会团体年度检查标准 
 

依据《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》《社会组织信用信息管理办

法》等相关规定，社会团体有下列情形之一，由我厅责令改正，

情节轻微的，确定为“年检基本合格”;情节严重的，确定为“年

检不合格”: 

（一）涂改、出租、出借《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》，或者出

租、出借社会团体印章的； 

（二）超出章程规定的宗旨和业务范围进行活动的； 

（三）拒不接受或者不按照规定接受监督检查的； 

（四）不按照规定办理变更登记的； 

（五）违反规定设立分支机构、代表机构，或者对分支机构、

代表机构疏于管理，造成严重后果的； 

（六）从事营利性的经营活动的； 

（七）侵占、私分、挪用社会团体资产或者所接受的捐赠、资

助的； 

（八）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收取费用、筹集资金或者接受、使用

捐赠、资助的； 

（九）应建未建党组织，或未被委派党建工作联络员（指导

员）的； 

（十）在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审计和其他监督检查中发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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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题，发放整改文书要求限期整改，未按期完成整改的； 

（十一）本年度受到过行政处罚的； 

（十二）被司法机关纳入“失信被执行人”名单的。 

（十三）违反行业协会商会任职管理办法的； 

（十四）党政领导干部在社会团体兼职未履行有关手续或不符

合相关政策规定的; 

（十五）内部管理混乱，不能正常开展活动的; 

（十六）不按规定时间换届的; 

（十七）不按规定配备负责人，负责人未经审查批准超龄任职

的； 

（十八）重大活动未备案的; 

（十九）违反规定开展评比表彰活动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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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全省性民办非企业单位年度检查标准 
 

依据《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》《民办非企业单

位年度检查办法》《社会组织信用信息管理办法》规定，民办非

企业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，由我厅责令改正，情节轻微的，确定

为“年检基本合格”;情节严重的，确定为“年检不合格”: 

（一）违反国家法律、法规和有关政策规定的; 

（二）违反规定使用登记证书、印章或者财务凭证的; 

（三）本年度未开展业务活动，或者不按照章程的规定进行活

动的; 

（四）无固定住所或必要的活动场所的; 

（五）内部管理混乱，不能正常开展活动的; 

（六）拒不接受或者不按照规定接受监督检查的； 

（七）不按照规定办理变更登记，修改章程未按规定核准备案的; 

（八）设立分支机构的; 

（九）财务制度不健全，资金来源和使用违反有关规定的; 

（十）现有净资产低于国家有关行业主管部门规定的最低标准的; 

（十一）侵占、私分、挪用民办非企业单位的资产或者所接受

的捐赠、资助的; 

（十二）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收取费用、筹集资金或者接受使用

捐赠、资助的;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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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三）年检中隐瞒真实情况，弄虚作假的； 

（十四）应建未建党组织，或未被委派党建工作联络员（指导

员）的； 

（十五）在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审计和其他监督检查中发

现问题，发放整改文书要求限期整改，未按期完成整改的； 

（十六）本年度受到过行政处罚的； 

（十七）被司法机关纳入“失信被执行人”名单的。 

     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  
 
 

 
河南省民政厅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1 月 21 日印发 


